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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染整印

花有限公司6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6

月

24

日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65%

股权的议

案》

,

董事会同意以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出具的勤信浙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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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的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648.68

万元为依据

,

以人民币每股

1.65

元的价

格将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湖美印花”

)65%

的股权转让给湖美印花现有管

理层为核心的管理团队。 其中

,30%

的股权转让给许晓燕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5.00

万元

;

15%

的股权转让给杨文禹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7.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李祥波先生

,

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杜彦民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

权转让给仇群仙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刘艳梅女士

,

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82.50

万元。

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

,

湖美印花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中本公司所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

,

无需再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湖美印花现有管理层为核心的管理团队

,

全部为自然人

,

分别为

许晓燕女士、杨文禹先生、李祥波先生、杜彦民先生、仇群仙女士和刘艳梅女士。 上述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

1

、许晓燕女士

,

中国国籍

,1971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现任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总经

理。许晓燕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杨文禹先生

,

中国国籍

,1975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现任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杨文禹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李祥波先生

,

中国国籍

,1959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现任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祥波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杜彦民先生

,

中国国籍

,1978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现任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一部部长。杜彦民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

、仇群仙女士

,

中国国籍

,1972

年出生

,

高中学历。 现任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三部部长。仇群仙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

、刘艳梅女士

,

中国国籍

,1978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现任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五部部长。刘艳梅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

湖美印花

65%

的股权

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

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013

年

1

月

18

日

,

湖美印花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许晓燕

,

并取得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

号为

330500000002614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法定住所

:

湖州市凤凰路

888

号。

本公司经营范围

:

纺织面料的印染、制造、加工、销售

,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自有

房屋出租。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湖美印花最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

类别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总资产

８

，

１２５．．３８ １０

，

２７４．１８ ４

，

７３９．６０ ３

，

９９３．１５

净资产

２

，

０６９．９２ ２

，

１８０．５１ ２

，

５５８．８８ １

，

６４８．６８

营业收入

３０

，

５７０．０８ ３３

，

５４２．９０ １４

，

３３５．３０ ４

，

９５２．９６

净利润

－１０９．５０ １１０．５９ ４４６．０４ －９５４．１６

备注

:

以上数据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审计。

截止目前

,

公司持有的湖美印花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

也不涉及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公司不存在对湖美印花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

形

,

也不存在资金被其占用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金额

:

公司将持有的湖美印花

65%

的股权

,

以人民币每股

1.65

元的价格有偿转让

,

共

计人民币

1072.5

万元

,

其中

30%

的股权转让给许晓燕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5

万元

;15%

的股

权转让给杨文禹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7.5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李祥波先生

,

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82.5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杜彦民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仇

群仙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刘艳梅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

万

元。

2

、定价依据

:

以湖美印花最近一期

2013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为基础

,

双方协商确

定。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出具的勤信浙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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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

,

湖美印花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

净资产为

1,648.68

万元。

3

、付款方式

:

受让方应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公司。

4

、股东权益交割日

:

股东权益交割日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

股东权益交割日作为交易双方分别承担湖美印花权利、义务和风险的分界线。

5

、违约责任

:

受让方若逾期

30

天以上未能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

应按逾期部分总价款万

分之三的比例计算并向公司支付每日的违约金。

6

、其他条款

:

受让方承诺在完成此次股权转让起

3

年内不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

;3

年后若受让方转让股权

,

则应提前

30

日通知目标公司股东

,

我公司有权按目标公司当年的净资

产价格优先回购股权。

7

、协议生效条件

: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调整的背景下面临着市场需求萎缩

,

行业内

企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

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调整产业结构

,

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

优化

资源配置

,

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

,

保持持续发展。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并将控股权

出让给以湖美印花现有管理层为核心的管理团队

,

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专注于主业

,

进一

步做强做精主业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另一方面

,

有利于充分发挥和调动湖美印花管理层团

队的积极性

,

推动湖美印花的发展。

2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

,

湖美印花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由于湖美印花业务规模不大

,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不到

11%,

且盈利能力欠佳

,

本次股权转

让不会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3

、《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审计报告》

4

、《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3-36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的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

一致通过以下

决议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州美欣达

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65%

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出具的勤信浙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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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的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648.68

万元为依据

,

以人民币每股

1.65

元的价

格将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湖美印花”

)65%

的股权转让给湖美印花现有管

理层为核心的管理团队。 其中

,30%

的股权转让给许晓燕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5.00

万元

;

15%

的股权转让给杨文禹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7.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李祥波先生

,

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杜彦民先生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

权转让给仇群仙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50

万元

;5%

的股权转让给刘艳梅女士

,

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82.50

万元。

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

,

湖美印花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中本公司所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

,

无需再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

6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65%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2013-01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山东省东

营市府前大街

６５

号科英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４．４２％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锋杰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６

人，出席

６

人，其中独立董事袁东风、杨庆英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赵军出席；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姜志涛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人，

出席

３

人。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

报酬的议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报酬

的议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拍的

议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１１５

，

４０２

，

７４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郭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

报备文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0978� � �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2013-027

债券代码：123000� � � �债券简称：09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的通知：宜华集团原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141,7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宜华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70,961,23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3.51%

，其中被质押股份为

126,82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

。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3-1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２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９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次的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７

，

５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

共计派发股利

２１８

，

３４９

，

５０５．６０

元（含税）。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０９１

，

７４７

，

５２８

股。

（四）扣税说明

１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公司派发现金红

利时，暂按

５％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９

元。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登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２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２

元。

３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将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通知》

＂

）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８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２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１２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０５３

公司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七、备查文件目录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江河创建” 股票估值方法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

江河创建

"

（股票代码

601886

）发布的停牌公告，该股票自

2013

年

6

月

20

日起停牌。 依

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经与相

关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起对旗下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所持有的

"

江河创建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交易并且体现出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

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3-013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重庆路桥股

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２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６２

，

１２７

，

５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８．８８

３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陈

志勇主持。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董事陈志勇出席会议，董事江津、吕维、李世成、赵雪梅、董尚可、蒋

亚苏、陈青、耿利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监事许瑞、黄兴家出席会议，监

事刘影、蒋文烈、郭锋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漫、副总经理张

志华、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但晓敏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２６２

，

１２７

，

５７６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暨因此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内容如下：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确定将注册地址由“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

１１

号”变更

至“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９

号

１０－１

”。

同时，《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进行如下修订：

《公司章程》原“第五条”内容 修订后《公司章程》“第五条”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 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

１１

号；

邮编

４０００６０

第五条 公司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９

号

１０－１

； 邮编

４０００１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由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龙珍珠、王卓两名律

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3-03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为改善技术人员的办

公环境和研发条件，吸引到更多的优秀技术人才，满足公司日益发展的需要

,

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

2.2

亿元购买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项下的房屋建筑物用于公司

的科研办公楼，近期公司与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认购协议书》。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山地区牛山环岛西侧

500

米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富海霞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销售机械电器设备、电子产品、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

其制品）、通讯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餐饮

管理、家居装饰及设计；园林绿化服务及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对

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棋牌室）；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组织展览展示活动；工艺品设计；电脑图文设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成立时间：

1998

年

11

月

27

日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签订协议的背景

甲方和北京市国门商务区管理委员会达成协议， 在北京市国门商务区建设以科研设计

为定位的专业园区，即江河科技园。 园区所在地块土地性质为科研设计与教育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为

50

年。

根据北京市国门商务区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以及甲方与北京市国门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入园企业应符合园区的产业定位，同时在税收等方面依法可享有国门

商务区有关优惠政策。

公司符合江河科技园的产业定位且有意入驻江河科技园， 结合公司自身的情况和甲方

签订了房屋认购协议书。

2

、所购房屋建筑物的基本情况

公司所购房屋建筑物位于北京市国门商务区核心区

29-105

地块， 该建筑物是按照双方

确认的建设方案和标准特意定制的房屋建筑物

,

目前该房屋建筑物尚在规划建设中。 房屋建

筑面积共

22,000

平方米，属框架剪力墙结构，标准层高为

4.2

米，建筑层数地上为

10

层，

地下为

1

层，房屋外立面主要为石材和玻璃幕墙，室内为毛坯房。 公司预计此次购买的房屋

建筑物自用面积超过

60%

，尽量合理化使用，实现使用效益最大化。房屋竣工验收后的实际建

筑面积以北京市房产测绘部门的测绘结果为准。

3

、甲乙双方就房屋认购价款与付款方式具体约定如下：

（

1

）房屋按照建筑面积计价（地下室另行计算），优惠单价为人民币

10,000

元

/

平方米，总

房价款为人民币

22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

（

2

）乙方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总房价款的

50%

向甲方支付首期认购

款为人民币

11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3

）剩余房款乙方按照认购房屋的工程进度支付，具体如下：

①

当工程进行到地上建筑物结构主体五层阶段时，乙方按总房价款的

30%

向甲方支付工

程进度款为人民币

66,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仟陆佰万元整）；

②

工程完工并向乙方交付时，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

20%

的总房价款为人民币

44,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肆佰万元整）。

（

4

）总房价款最终结算按北京市房产测绘部门的实测面积计算，多退少补。

4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为乙方定制的房屋应在两年内完工并向乙方交付，时间自甲乙双

方确认房屋建设方案之日起计算。 如果甲方逾期交房，甲方按万分之八的日利率和逾期天数

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果乙方逾期支付总房价款，乙方按万分之八的日利率和逾期房价

款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

、甲乙双方同意，就入园企业条件等方面特别约定如下：

（

1

）乙方或乙方入园企业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给第三方（不包

括乙方下属企业）。 三年内如确需转让的，须经甲方书面同意。

（

2

）乙方或乙方入园企业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满三年后可以将房屋转让给第三方，但受

让方需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入园条件。

（

3

）乙方认购房屋的交付条件依据国家相关验收标准确定。

（

4

）甲方依法对乙方认购的房屋按《房屋质量保证书》要求提供质量保证。

（

5

）园区物业管理费比照本地区同类园区收费标准收取。

6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

、对公司的影响

（

1

）公司购买科研办公楼能较好地改善技术人员的办公环境和研发条件，吸引更多的优

秀技术人才。 不仅有助于公司突破研发条件的瓶颈，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升公司未来持续

开发和维护产品的能力；并有助于提升公司保持研发创新的后续动力，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

质量，提升经济效应，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完善的、自由的研发环境、测试环境

和演示环境是保证开发、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的必要条件。

（

2

）公司购买科研办公楼能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和市场影响力，让公司在业界保持优秀的

品牌形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2

、存在的风险

（

1

）产权手续获取的风险

由于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尚未获取该交易标的所在地块的土地证等相关手续，因

此在获取土地证后才允许办理的工程开工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书存在不确定风险。

公司将积极跟踪、督促交易对方尽快办理土地证及后续相关证书。

（

2

）产权手续延期的风险

本次投资标的所在地块土地性质为科研用地， 由于房屋产权手续与商业地产房屋产权

办理手续不同，时间不同，办理过程还将视工程进度而定，故在办理过程中存在产权延期风

险，公司将严格监督工程进度，减少此部分风险对公司的影响。

（

3

）资金占用的风险

由于本次投资需占用公司

2.2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在公司资金使用上存在资金占

用风险，对此公司将完善项目计划并监督施工进程，按照施工进度付款，以减少或缓解此类

风险。

（

4

）工程延期的风险

由于工程建设受天气、施工条件、施工技术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建

造科研办公楼在施工进度上存在工程延期的风险。

（

5

）其他风险

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因资金不足使工程暂停的风险， 因技术实力不足造成建筑物质量

的降低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

、根据约定，本协议需各自履行审批程序后生效；本次投资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

投资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68%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协

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052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由董事长杨

飞召集并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其中

6

名董事以现场方式参加，

5

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董事

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全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053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6

月

24

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票结果为全票通

过。

同意对控股子公司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锡洲电磁线

"

）向无锡市农村商业

银行新区支行申请金额为

3,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壹年。 锡洲

电磁线法人及股东郁伟民对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的

49%

提供了反

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5

月

8

日

注册地点：无锡新区旺庄锡南配套二期

C-15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郁伟民

注册资本：

6,63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电磁线、金属杆、丝、管、电工器材、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自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许可后方可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锡洲电磁线（经审计）资产总额

439,175,741.27

元，净资产

178,791,

015.23

元，营业收入

754,491,766.39

元，利润总额

13,262,527.23

元，净利润

11,817,110.49

元。

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锡洲电磁线（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596,412,071.58

元，净资产

180,270,

601.68

元，营业收入

234,862,249.21

元，利润总额

1,912,944.74

元，净利润

1,479,586.45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担保方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方为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担保

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锡洲电磁线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锡洲电磁线业务发展的需要，解决经营流动资金

需求，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锡洲电磁线提供担保，同时这也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且被担保人

资产优良，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该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担保对象的法人

为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反担保具有保障。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1,200

万元，占

2012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0%

，实际担保总额为

16,

960

万元。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4,200

万元，占

2012

年末本公

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7%

。 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3-021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2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近期对公司进行了年报现场检查，并下发了

《关于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陕证监函［

２０１３

］

１５８

号）。 公司按照监

管意见及自查情况，对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如下：

一、第五节“重要事项”中“二、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有一笔遗漏，原披露内容：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万元）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万元）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万元）

期末数（万

元）

预计

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万

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陕西力加

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重组时代

垫中介费

用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

合计

２０ ０ ２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

０％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

见的披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

见的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万元）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万元）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万元）

期末数（万

元）

预计

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万

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陕西力加

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偿还）

重组时代

垫中介费

用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

陕西力加

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５

月

３

日偿还）

代付款项

９０６．７８ ９０６．７８ ０ ０

合计

２０ ９０６．７８ ９２６．７８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

０％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

的披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

的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第十节“财务报告”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十三、

３

、长期股权投资期初余额与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金额不一致，原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 元

被投资单位

核算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

％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

）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与表

决权比例

不一致的

说明

减值准备

本期

计提

减值

准备

本期

现金

红利

陕西环宇易信

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成本法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４９．３７％ ４９．３７％ ８

，

６３８

，

９６５．２６

威海大宇电子

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５０％ ５０％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陕西同辉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９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咸阳威力克能

源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７％ ７７．６７％ ６３

，

９５６

，

５９８．３１

深圳沃科威电

子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１

，

９００

，

０８０．３０ １

，

２５１

，

４２８．６７ －１

，

２５１

，

４２８．６７ ６１％ ６１％ ６９７

，

５６０．８６

陕西炼石矿业

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陕西捷盈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权益法

１４

，

３９８

，

６３２．００ １３

，

６３２

，

７６９．１９ －１３

，

６３２

，

７６９．１９

咸阳偏转电子

化工有限公司

成本法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上海聚达威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成本法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７２％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１

，

１０６

，

５６９

，

３５９．１６ １９７

，

８０２

，

８４４．７２ ７０８

，

７９３

，

１５５．２８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 －－ －－ １４７

，

０６１

，

９５１．２９

现更正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

位

核算

方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期初减值准备 期初账面价值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期末减值

准备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

％

）

在被投资

单位表决

权比例

（

％

）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与表

决权比例

不一致的

说明

本期现金

红利

陕西环宇

易信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成本

法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８

，

６３８

，

９６５．２６ ２

，

６１０

，

８５４．７４ －１１

，

２４９

，

８２０．００

威海大宇

电子有限

公司

成本

法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０ －１６

，

６７０

，

２７９．３７

陕西同辉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成本

法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咸阳威力

克能源有

限公司

成本

法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９５６

，

５９８．３１ ３３

，

９４３

，

４０１．６９ －９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沃科

威电子有

限公司

成本

法

１

，

９００

，

０８０．３０ １

，

２５１

，

４２８．６７ ６９７

，

５６０．８６ ５５３

，

８６７．８１ －１

，

２５１

，

４２８．６７

陕西炼石

矿业有限

公司

成本

法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陕西捷盈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权益

法

１４

，

３９８

，

６３２．００ １３

，

６３２

，

７６９．１９ ０ １３

，

６３２

，

７６９．１９ －１３

，

６３２

，

７６９．１９

咸阳偏转

电子化工

有限公司

成本

法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０ －２５４

，

５４７．４９

上海聚达

威电子科

技有限公

司

成本

法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１

，

１０６

，

５６９

，

３５９．１６ １９７

，

８０２

，

８４４．７２ １４７

，

０６１

，

９５１．２９ ５０

，

７４０

，

８９３．４３ ７０８

，

７９３

，

１５５．２８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６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 －－ －－

三、第十节“财务报告”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十四、补充资料

２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

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中，（

４

）其他应收款减少数和减幅披露数据有误，原披露如下：

（

４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余额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余额减少

１１

，

１６４

，

０７６．７２

元，减幅

９１．５１％

。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无锡瑞邦电器有限公司借款。

现更正如下：

（

４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余额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余额减少

１１

，

４４３

，

８３４．６２

元，减幅

９３．８０％

。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无锡瑞邦电器有限公司借款。

四、第十节“财务报告”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七、

１８

、其他应付款账龄披露有误，原披

露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１

年以内

１

，

９１９

，

７７９．８３ ６

，

３６９

，

２７３．０６

１

至

２

年

４

，

７０５

，

２３０．００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至

３

年

３

年以上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合计

６

，

６３５

，

１４９．８３ １０

，

４７９

，

４１３．０６

现更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１

年以内

１

，

９１９

，

７７９．８３ ６

，

３６９

，

２７３．０６

１

至

２

年

６０５

，

２３０．００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至

３

年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１０

，

１４０．００

合计

６

，

６３５

，

１４９．８３ １０

，

４７９

，

４１３．０６

五、第十节“财务报告”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四、

１４

、（

３

）各类固定资产

的折旧方法中，运输设备折旧年限及残值率披露有误，原披露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

） 年折旧率（

％

）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２０ ５％ ４．７５－１９％

机器设备

１０ ５％ ９．５％

运输设备

１０ ５％ ９．５％

办公设备

５ ５％ １９％

固定资产装修

５ ５％ １９％

现更正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

） 年折旧率（

％

）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２０ ５％ ４．７５－１９％

机器设备

１０ ５％ ９．５％

运输设备

６－１０ ３－５％ ９．５－１６．１７％

办公设备

５ ５％ １９％

固定资产装修

５ ５％ １９％

本次补充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者带来不便，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2013年 6月 25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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